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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函
地址：100060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
100號9樓
承辦人：吳詩敏
電話：(02)2343－1443
傳真：(02)2304－7355
電子信箱：smwu@aphia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
發文字號：防檢三字第1141878905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115年度生物農藥與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補助作業，

請轉知鄉鎮輔導單位暫緩受理農民申請，俟本署另函通知

115年度「友善環境植物保護資材推廣計畫」核定後再行

受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補助經費係由115年度農業部農業發展基金「穩定肥料

及相關資材供需計畫」項下支應辦理，該基金預算尚未經

立法院審議通過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115年本署將延續辦理友善環境植物保護資材補助作業，惟

相關推廣計畫內容及補助作業規定尚須調整修正，請確實

轉知鄉鎮輔導單位暫緩受理農民申請，俟本署另函通知計

畫及作業規定核定後再執行。

三、旨揭補助作業目的為鼓勵農民使用生物農藥及免登記植物

保護資材防治病蟲害，請貴機關持續推廣農民應用作物有

害生物整合管理（IPM）耕作模式，搭配植物診療師伴隨式

輔導，減低農民對化學農藥的依賴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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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、基隆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
新竹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農業局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
縣政府、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、嘉義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高雄市政府農
業局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、臺東縣政府、金門縣政
府、連江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農漁局、中華民國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
會

副本：鴻立資訊有限公司、本署主計室、本署植物防疫組

70


